问题与解答
1.财务公司能否从事“同业借款”业务?
答：不能，依据现行银监会《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财务公司的经营范围不包括“同业借款”。
2.财务公司的外币拆借如何归类?
答：127号文仅针对境内业务，金融机构的境外业务不包括在内。
3.同业融入融出资金限制(127号文第14条)是否包括财务公司?
答：该项规定指明针对商业银行，不包括财务公司。
4.同业代付、受益权T+D和同业投资中特定目的载体金融资产购买分别指的是什么？
答：同业代付:原则上仅适用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办理跨境贸易结算。
受益权T+D:由于风险较大已经被全面禁止。
同业投资中特定目的载体金融资产: 包括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信托投资计划、证券投资基金、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计划、基金管理公司及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保险业资产管理机构资产管理产品，其他产品创新需经过监管部门认可。
5.能否举一下同业业务不合规的情形和需要防范的风险？
答：一、利用同业业务规避监管，包括借助“通道”开展类信贷业务，表内资产表外化。二、利用同业业务虚增规模。三、同业业务过度期限错配，易引发流动性风险。四、风险管理与业务发展不适应。
6.结算性和非结算性同业存款的划分标准以及具体统计口径？
答：银发【2014】178号文规定金融机构在开立账户时即区分出结算账户和非结算账户。
7.委托理财产品中对基础资产的第三方金融机构信用担保和专门的担保公司提供的担保是否允许? 
答：不禁止委托理财产品中包含第三方金融机构进行担保的基础资产，但禁止在买入反售（卖出回购）和同业投资业务合同中出现第三方金融机构出具的担保（包括暗保和抽屉协议）。
8.财务公司如何具体落实同业业务专营部门制的要求？
答：专营部门制的要求仅针对商业银行，财务公司暂时无强制性要求。
9.银行是否可以在财务公司进行同业存放？
答：不可以，只有吸储功能（可以开具存款证明）的金融机构才可以开展同业存放业务。财务公司只能吸收集团内部存款。
10.127号文第四条是否适用于财务公司？
答：不适用。
11.127号文第二条规定的二级科目应该如何设置？
答：同业拆借的一级科目为拆出资金和拆入资金，二级科目为同业拆借(对手方)。
12.127号文第三条，用结算性同业存款账户内资金开具定期存单是否还算是结算性同业存款？
答：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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